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关于评审2020年度
国家奖助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我校2020年度国家奖助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的申请和评审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奖项、名额和标准

1．国家奖学金，评选15名，每生8000元/年（限2017、2018、2019级在读学生）；
2．云南省政府奖学金，评选17名，每生6000元/年（限2017、2018、2019级在读学生）；
3．国家励志奖学金，评选384名，每生5000元/年（限2017、2018、2019级建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）；

4．省政府励志奖学金，评选65名，每生4000元/年（限2017、2018、2019级建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）；

5．国家一等助学金，评选2279名，每生3800元/年（全校建档的特殊困难档学生）
   国家二等助学金，评选1703名，每生2800元/年（全校建档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）
二、评选对象及条件

1．具有商学院学籍资格的，并经各二级学院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的在读学生；
2．申请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，2017、2018、2019级品学兼优的学生（有学籍、在校）均可申报，同等条件下建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。

（注意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第 2 年起才具备申请资格。）
3．严格按照学校下发的《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国家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》、《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省政府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》、《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》、《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》及《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与评选实施办法》等文件执行。

4．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按规定享受国家一等助学金，并重点保障城乡低保、孤儿、残疾、特困救助供养等几类学生；同等条件下，以上学生优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或省政府励志奖学金。
三、评审要求

1．各二级学院须做好宣传和审查工作，严格按照文件规定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公示、择优的原则，切实在符合条件的学生中进行等额评选（各二级学院评选名额分配附后）；

2．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四个奖项不可兼得，但可以同时申报国家助学金（一等或二等），而国家助学金一、二等又不可兼得，请各二级学院严格审查，凡以上奖项有兼得的情况，取消学院相关名额；
3．材料报送要求：

①国家奖学金：国家奖学金申请表一式叁份；

②省政府奖学金：省政府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二份、个人成绩表一份（盖教学科研事务部的章）、个人成绩排名表一份（辅导员签字，盖学院章）、500字的个人基本情况介绍一份；

③国家励志奖学金：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二份、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一份、个人成绩表一份（盖教学科研事务部的章）、500字的个人基本情况简要介绍一份；

④省政府励志奖学金：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二份、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一份、个人成绩表一份（盖教学科研事务部的章）、500字的个人基本情况简要介绍一份；
注：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须为当年认定的原件；两页的申请表务必正反面打印。
学生个人成绩排名表由各学院自行制定，表格制作务必写清表头，列清参评项目、成绩、明确标示人数范围，经办人签名，加盖学院公章。表格打印时控制在一页，人数多的中间名次省略，最后10-15名名次出现即可。
以上材料上交时，请分别整理。其中一份奖学金申请表按初审名单顺序排列整理；另一份奖学金申请表连同其所有附加材料整理后用订书针装订（顺序为：奖学金申请表、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（只有励志奖学金需要）、个人成绩表、个人成绩排名表（只有省政府奖学金需要）、个人情况说明）。
⑤国家助学金：国家助学金申请表一式一份（盖学校章后由各二级学院存档，不需上交）；
⑥每个奖项均须提交申请学生的电子汇总名单《奖助学金初审名单》，名单填写需严格按照样本操作，且切记要审核并用文本格式输入学生身份证号码及学号。初审名单电子表需于10月23日提交。
4．所有材料、表格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填写（各表格填写要求见附件）；
5．请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、认真评选、严格把关，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风，按时按质完成此项工作。
6．评审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请及时与学生事务部或主管领导联系。
四、评审程序

1．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，由本人针对不同的奖项填写申请表，通过辅导员核对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档案及对该生日常生活的调查证明后，报各二级学院审查。

2．经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审查后，在本学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签署意见，将学生的全部申请材料于10月23日报学生事务部审核。
3．学生事务部对各学院推荐学生进行复核，综合确定获奖学生名单，面向全校公示，征求意见7天。

4．初审名单公示若无异议，报学校批准，同时向省教育主管部门报送。

五、特别说明
为了使奖助学金真正发挥其助学与励志的作用，务请各教学院充分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及评选要求，做到“宁缺毋滥”，剩余名额交回学校统一调配使用。评审过程中一旦发现有任何营私舞弊现象，将严肃处理。

六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

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
2020年10月22日
附件：2020年度奖助学金评选名额分配表

	二级学院
	国家奖学金
	国家励志奖学金
	省政府奖学金
	省政府励志奖学金
	国家一等助学金
	国家二等助学金

	建档立卡贫困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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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288
	

	经管学院
	1
	34
	1
	6
	80
	138

	会计学院
	3
	62
	3
	10
	172
	296

	数工学院
	1
	31
	1
	5
	91
	156

	语文学院
	3
	82
	4
	14
	214
	367

	法学院
	1
	28
	1
	5
	81
	139

	教育学院
	3
	67
	3
	11
	201
	346

	艺术学院
	3
	80
	4
	14
	152
	261

	合计
	15
	384
	17
	65
	2279
	17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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